陕西石油普通教育管理移交中心文件
陕油教发〔2011〕50号


转发《陕西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
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各中小学：

2011年“11.9”消防安全教育日即将来临。现将《陕西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陕消委会发〔2011〕03号）转发你们，并提出以下要求，请结合本校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一、在“11.9”前后，集中进行一次消防安全知识学习宣传，向全体师生普及防火、灭火知识；组织师生开展一次防火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应急避险能力。
  二、各学校要按照有关规定，对灭火器材进行认真检查维护，每月进行检查登记，中心将在年底对此项工作进行检查。

三、各学校要及时向中心门户网站报送稿件，反映学校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的情况，营造讲安全、懂安全，防火、防灾的良好氛围。
      
附件：《陕西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一日
附件

陕西省消防安全委员会

关于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陕消委会发〔2011〕03号）

各市人民政府,西咸新区管委会，杨凌示范区管委会，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各成员单位：
每年 11月9日是我国法定消防宣传日，11月是我省法定消防宣传月；今年11月，也是中宣部、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卫生部、广电总局、安监总局等八部门确定的《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宣传月。为进一步推动各级政府、部门、行业系统、社会单位依法落实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责任，积极营造浓厚的消防安全宣传氛围，切实提高全民消防安全意识，增强全省防控火灾的能力，结合全国“清剿火患”战役和《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宣贯工作要求，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一次“全民消防宣传月”活动，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11月持续组织“全民消防宣传月”系列宣传活动；11月9日前后，各地要开展大型集中宣传活动，掀起消防宣传活动的高潮。
二、活动主题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三、活动内容和形式

各地要紧紧围绕“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的主题，以增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高全社会火灾防控能力为目标，深入宣贯《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广泛普及消防法律法规、防火安全常识和灭火逃生技能，着力加强构筑社会消防安全“防火墙”工程、提升社会单位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建设水平、开展“清剿火患”战役行动、打造现代化公安消防铁军等四项重点工作宣传，精心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覆盖面广、实效性强的社会化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具体组织形式：
（一）开展贯彻《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专题宣传活动。省市两级相关部门要按照国家八部门要求，突出抓好《全民消防安全宣传教育纲要》和我省实施意见的宣传贯彻工作，组织开展《纲要》宣贯月专题宣传活动。一是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新闻单位开展《纲要》集中宣传行动；二是要开展落实《纲要》六个专项宣传行动，按照各部门职责分工，抓好社区、农村、学校、单位、公众聚集场所、家庭等六项消防宣传教育行动试点、推广工作，落实年度六项宣传教育行动达标创建任务。
（二）开展“全民总动员、慧眼找火患”有奖举报活动。结合“清剿火患”战役行动，各级公安部门统一组织，联合新闻媒体，动员社会各界群众举报火灾隐患。在全省消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举行“关注消防安全热心市民”抽奖活动，摇号抽取119名举报火灾隐患的热心市民予以奖励。
（三）开展万名大学生志愿者“走基层、送平安”消防宣传行动。各级共青团组织与公安消防部门联合组织，组建由10000名大学生组成的1000支志愿者消防宣传队，印制50万份消防宣传手册、3万份消防知识宣教片光盘，深入各地社区、农村、单位、工地等开展全民消防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并发放宣传资料。
（四）开展大型消防图片巡展活动。省市、县区消防部门分别制作不少于100块、50块消防宣传展牌，11月9日前后，各地设置集中宣传点，同步启动宣贯《纲要》大型图片展，至11月底，持续深入机关、团体、社区、农村、学校和企事单位进行巡展宣传。
（五）开展打击假冒伪劣消防产品专项宣传活动。各地集中组织销毁一批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联系新闻媒体现场报道，对假冒伪劣消防产品进行暴光，同步做好消防产品鉴别方法、维护保养常识和假冒伪劣、失效消防产品危害性专项宣传，对群众进行生动、直观的安全警示教育。
（六）开展“清剿火患”战役媒体集中宣传行动。联合新闻媒体，对“清剿火患”战役进行跟踪报道。11月9日前后，省市各主流新闻媒体要设置专门版块对“清剿火患”战役进行集中宣传，暴光一批典型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对有奖举报活动进行集中宣传报道。
（七）组织社会单位开展消防安全“五个一”活动。以提高社会单位检查消防火灾隐患能力、组织扑救初起火灾能力、组织人员逃生能力、宣传教育培训能力为目标，组织社会单位开展“五个一”活动,即:“组织一次火灾隐患自查、悬挂一组消防标语横幅、举行一场消防知识培训讲座、举办一次灭火逃生演练、设立一处消防展板橱窗”，并突出抓好员工消防培训，达到“三懂三会”的要求（即：懂火灾危害性、懂火灾预防知识、懂火灾扑救方法，会报火警、会使用灭火器、会逃生自救）。
（八）深化消防安全提示警示宣传活动。加强大型消防公益广告牌建设工作，在人员密集场所、主要交通干道和重点旅游景区增设大型消防公益广告牌，提示公共消防安全；进一步落实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宣传内容，组织影院、网吧、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场所，利用场所视频传媒进行“三提示”宣传，定时插播消防知识短片、火灾案例警示片或消防安全提示广告片；新闻传媒、电信企业要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移动通信终端、户外视频广泛开展消防提示、警示性宣传，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九）组织消防科普基地和队站开放宣传活动。宣传月期间，全省消防科普基地、消防宣传教育馆和消防队站要坚持每天对外开放，组织社会单位和驻地群众参观体验，充分发挥固定宣传阵地的作用，大力宣传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和灭火逃生技能。 

（十）组织开展系列消防文化传播活动。一是广泛组织各行业、系统、单位观看《全国重特大火灾案例》及消防知识宣教片，切实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二是积极组织参与公安部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联合举办的《中国骄傲》网络电视公益宣传活动，广泛发动社会各界挖掘、推荐在灭火战斗、抢险救援以及在有人员生命受到威胁的危机事件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典型事迹，积极推荐事迹突出的消防勇士和平民英雄；三是积极组织向中央电视台“119”特别节目《橙色闪耀》和人民日报、法制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中央媒体及中国消防在线、中国网络电视台消防频道、人民消防网等网站开办的消防专版、专栏和宣传专题提供素材，并做好组织社会各界收看工作。
四、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地、各部门要把“119”消防宣传与“清剿火患”战役和冬季防火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提前筹备，精心组织，研究制定周密的实施方案，确保宣传任务、目标落到实处；各级政府、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组织、部署参与消防宣传月活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注重实效，广泛深入。各地组织宣传活动时，既要大造声势，更要扎扎实实；既要搞好重点活动的组织，更要注重对社会面宣传工作的推动，尤其是要调动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各行各业参与消防宣传工作的热情，切实增强宣传月活动的实效，防止走形式、走过场。
（三）加强协作，形成合力。各级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要积极争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重视和支持，及时协调宣部、教育、民政、文化、劳动、广电、安监等部门和各级妇联、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及主流新闻媒体，多方联动，协同组织，充分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各类消防宣传活动，切实增强消防宣传影响力和覆盖面，努力提高消防宣传工作社会化程度。 

（四）加强督导，灵通信息。宣传月期间，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将对各地、各部门活动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通报，并将检查督察情况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年度消防工作考评内容。各地在组织开展活动过程中，要积极联系新闻媒体对各项宣传活动及时进行报道，同时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对宣传月活动各类文字、影像资料及时收集整理，妥善保管。各地、各部门消防宣传月活动方案、“119”宣传日集中宣传工作信息和宣传月活动总结务必于10月30日前、11月10日、12月5日前上报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联系人：赵荣、任雷，电话：86167584、86167585）。
                           陕西省消防安全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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